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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对部分居民生活区命名的通知
周政字〔2021〕1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驻周各行政企事业单

位：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和《淄博市地名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尊重历史、符合习惯、

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命名原则，对部分居民生活区进行命名。现将其名称、范围、

建设内容通知如下：

1．金润雅居。该住宅小区位于青年路街道办事处。由淄博鼎晟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建设，山东金泰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四至范围是：东至和阳街北延伸路段，南至世纪康

城小区，西至金马毛巾厂，北至电厂路。占地面积 16372平方米，建筑面积 49838平方

米，计划总投资 34650万元。绿地率 35%，容积率 2.0。共建设住宅楼 7栋，218户。“金”

代表珍贵，“润”寓意滋润万物，意在打造珍贵宜居的高雅静谧居所，故命名为“金润雅

居”。

2．兆嘉天樾小区。该住宅小区位于丝绸路街道办事处。由淄博市润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山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四至范围是：东至正阳路、南至赵家

社区不锈钢市场、西至米河路、北至胶济铁路。占地面积 53977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3661.98 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55000 万元。绿地率 35%，容积率 2.2。共建设住宅楼

15栋，842户，幼儿园一座，社区服务中心一座。“兆”意为多，“嘉”意为美好，“樾”意

为树荫，寓意打造绿树成荫的美好宁静居所，故命名为“兆嘉天樾小区”。

3．尚名苑。该住宅小区位于城北路街道办事处。由山东聚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建设，浙江越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四至范围是：东至东门路，南至灯塔民族

社区厂房、西至东门路小学操场、北至石庙村规划路。占地面积 19138平方米，建筑面

积 65505.75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22560万元。绿地率为 35.2%，容积率为 2.44。共建设

住宅楼 4栋，总计 396户。“尚”意为崇尚，“名”即名誉、名声之意，寓意打造品质高端、

享有美誉的居所，故命名为尚名苑。

4．金溪苑。该住宅小区位于北郊镇。由山东金鼎智达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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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范围为：东至西涯村东规划支路，南至西涯村南规划支路，西至西涯村南北道路，北

至西涯村村民住宅楼。占地面积13338.28平方米，建筑面积27456.69平方米，绿地率35%，

容积率1.4。共建设4栋住宅楼，总户数120户。“金”字意为珍贵，该住宅小区东距美丽的

孝妇河1公里，“金溪”寓意碧水蓝天，华屋生辉，故命名为“金溪苑”。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21年 1月 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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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开展春节期间外地员工留周过年

送温暖行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周政办字〔2021〕2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各有关

企业：

《关于开展春节期间外地员工留周过年送温暖行动的若干措施》已经区政府研究同

意，现予印发，请认真参照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月 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开展春节期间外地员工留周过年

送温暖行动的若干措施

为减少人员短期密集流动对新冠疫情防控产生的不利影响，巩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开展企业外地员工春节期间“暖心留人行动”，通过用心用情服务，体现周

村温度和城市关爱，让在周过年外来务工人员度过欢乐安全祥和的春节假期，特制定以

下八项措施：

一、发放留周过年补贴

面向重点企业（四上企业：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

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类规模以上企业。四下抽样企业）、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中在周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

（一）开展送红包活动。春节期间（指 2月 1日至 3月 1日，外省外来务工人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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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间不少于 15天，下同）不停工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外来务工人员，每人一次性

发放 1000元现金补助。

（二）给予企业专项补贴。春节期间，企业安排外地员工留周的，按每人 500元标

准给予企业补贴。

（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发展改革局、区服务

业发展中心、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财政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二、减免房租补贴

（三）春节期间，企业租用国有（集体）资产类等用于安排外地员工住宿的，减免

半月房租。

（四）倡导全区各类房东给予留周过年人员减免半个月以上租金或免费延长半个月

以上租期。

（责任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财政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三、就业保障服务

（五）公共就业服务不打烊。实施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发挥人社服务专员

作用，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举办好“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重点就业专项服

务活动，持续不间断开展线上招聘活动，为外地员工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

（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技能。推动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融合发展，提高培训

的可及性和实效性。对参加线上培训并取得相应课程培训合格证书的学员给予职业培训

补贴。

（七）薪酬待遇有保障。畅通劳动保障维权渠道，鼓励用工单位稳定就业岗位，对

春节假期上岗的职工，依法兑现加班费等工资待遇。大力推进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加强

纠纷处置，确保春节前欠薪问题“双清零”。

（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财政局）

四、文化服务保障活动

（八）区内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馆等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及设施免费开放，

倡导古商城等景区免费开放。

（九）区内各大型超市、商业综合体加强物资调配，保证货源充足，确保价格合理，

供应充足。

（责任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商务局、区服务业发展中心）

五、健康服务保障活动

（十）大力开展健康宣传和教育工作，教育和引导务工人员提升疫情防护、防控意

识。督促用工单位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加强员工健康管理，对留周外地员工免费提供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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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疫物资保障。

（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六、安全保障服务活动

（十一）应急管理和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用工单位筑牢节日期间保障职业安全底

线，深入开展“大快严”执法专项行动，规范用工管理、做好劳动安全保护，统筹安排春

节期间的生产和作息，切实消除因春节期间加班生产造成的安全生产、职业伤害隐患。

（责任单位：区应急局、区各有关部门，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七、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

（十二）工会、妇联、团委等各部门结合各自行业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关爱活动，

通过慰问信、短信、走访等形式慰问坚守岗位、留周过节的外来务工人员。

（责任单位：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委，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八、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

（十三）各镇（街道）、有关部门要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或组建党员小分队慰问活

动，让留周人员感受家的温馨。组织开展包饺子、共吃年夜饭，倡导用工单位向远在家

乡的员工家属们送上一份祝福和年货，提供细致周到的人文关怀。

（责任单位：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区各有关部门、各企业）

附件：补贴发放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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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补贴发放办法

一、企业发放范围及人员认定：重点企业（四上企业：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

以上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类规模以上企业。

四下抽样企业）、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中在周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由各主管部门负责统

计，填写《用人单位留周过年企业及人员明细表》，各主管部门核实并盖章后报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

二、补贴发放：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汇总后报区财政局申请资金，由区财政

局拨付至企业或者个人账户。


